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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 

暨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雅克科技”）于2016

年11月10日取得了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李

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详见公司于2016年11月19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6-072），本次交易获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截止目前，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飞电子”）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华飞电子成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割过户情况 

2016年12月5日，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准了华

飞电子的工商变更申请，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全

部办理完成，公司已持有华飞电子10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的华飞电子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浙江华飞电子基材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湖州市旄儿港路2288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 

注册资本：3,881.69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电子封装用二氧化硅填料的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日 

营业期限：2006年12月1日至2056年11月30日 



二、本次交易的后续实施事项 

（一）新增股份的登记、上市 

公司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证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及股份锁定手续，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上市手续。 

（二）发行新股的变更登记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证监许可[2016]2595号《关于核准江苏雅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李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公司为购买标的资产，尚需向交

易对方李文发行8,055,077股股份、向郑杰英发行1,118,760股股份、向华飞投资

发行1,118,760股股份、向敖洲发行559,380股股份、向徐子英发行335,628股股

份并办理因发行新股而需履行的工商变更登记。 

三、关于本次交易资产交割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出具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认为： 

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以及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华飞电子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

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雅克科技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事宜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办理上述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同时还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上市公司注册

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不会因上述程序性事项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实施。 

（二）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苏雅

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 

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条件；雅克科技已依法取得了华飞电子100%的股权，标



的资产的过户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法律障

碍，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 

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布的信息

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资产过户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3、标的资产工商变更登记后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